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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签订《意向采购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更好地促进

公司产品销售，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5月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拟签订<意向采购合同>的议案》，公司子公司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科新能源”）拟与公司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子公司东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融资租赁”）或其控股

子公司签订《意向采购合同》，期限1年内，金额不高于8,000万元。 

关联董事何承命、陈良琴、吕军、余红琴、李小辉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回

避表决，与会的4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交易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5%。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销售产品 东海融资租赁 不高于8,000万元 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915777408 

住所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E0297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4月17日 

法定代表人 吕军 

注册资本 314,449,650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与融资租赁主

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未经金额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0.80%股权；维科（香港）

经贸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34.2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00,985,679.43 1,025,706,075.60                 

资产净额 602,285,306.38              587,132,934.40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279,897.65 109,755,152.82                         



净利润 15,152,371.98 54,973,461.31                      

注：东海融资租赁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本次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

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维科新能源与东海融资租赁将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订《意向采购合

同》。 

（一）合同双方基本情况 

意向采购人（甲方）：东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锂电池供应商（乙方）：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采购标的物 

乙方生产的锂电池产品。 

（三）采购额度 

甲方拟采购产品累计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四）合同有效期 

自合同签订生效起一年内。 

    （五）合同的生效 

经甲、乙双方盖章并签字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日常交易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二）本次日常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拟签订<意向采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与公司



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东海融资租赁签订《意向采购

合同》。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

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表决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二）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遵循公平、

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

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 报备文件 

《意向采购合同》 

 

 

 


